
 1 

证券代码：603126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 2016-009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需要,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是水泥等工业行业余热发电项目的投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

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成套、项目建设管理及工程总承包等。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大力发展水泥事业，投资建设多条大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并且其作为全球最大的水泥工程行业系统集成服务商，不可避免的

导致公司每年会与其产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余热发电

工程建设业务往来，主要包括公司从关联方采购设备和向关联方分包工程，以及

从关联方承包和向关联方销售等。以上项目一般采用招投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

如关联方中标，则形成关联交易，如关联方未中标，则由其它公司承担，日常关

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提高决策效率，适应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对于日常关联交易一

般采用年度预计合同总金额，在预计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如超出预计范围公司

将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程序。 

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5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奇、于国波、徐卫兵、胡也明、刘习德回避表决。同意将该议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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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议程，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中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前发表的事前认可声明如下：我们审阅了公

司提供的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和201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有

关资料，认为：2015 年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均在预

计范围内，且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2016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2016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交易原则，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公司 2015 年签署的关

联交易合同金额在预计范围内，并且都履行相关的程序。预计的 201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也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

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议案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我们认为

2015 年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未超过预计金额，且履行了合法程序，体

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2016 年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

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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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

司2015年度预计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书面审核

意见》。 

公司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

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二）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公司预计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

同额合计不超过6.2亿元，实际在预计范围内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额为11691.74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分包、从关联方购货为 2557.54 万元；从关联方承包、向

关联方销售为 9134.2 万元。较预计数相比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正处于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之中，经济增速和工业企业

利润下滑的态势还没有根本好转，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价格下滑和成本刚性增

长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受此影响水泥、钢铁

等传统产业发展不景气，年初预计的拟建项目未实施。 

（三）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根据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梳理情况，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对 2016

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预计关

联交易合计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其中，向关联方分包、从关联方采购 2000 万

元，从关联方承包、向关联方销售 1.3 亿元。主要关联方如下：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注册

关联人 关联关系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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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1,887,479,000 元，注册地址：北京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 号，法定代表人：

刘志江。主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一般经

营项目：非金属材料及合成材料（包括玻璃纤维、玻璃钢复合材料、人工晶体、

工业陶瓷、水泥及制品、混凝土、新型墙材）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工程

承包；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加工；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资产重组及

企业收购、兼并、转让的咨询；资产受托经营；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属矿工程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汽车的销售。 

（二）主要关联方情况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中材集团所属企业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等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承包其已建成或其所承包在建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项目

工程设计、施工、设备供货及技术服务或投资（BOOT/EMC）。中材股份及所属企

业为水泥生产龙头企业，产量居全国前五名，中材国际是国内外水泥工程的龙头

企业，而中材节能在水泥余热发电领域位居国内市场份额第一，拥有成熟的运作

模式和工程经验。上述项目中如包含水泥余热发电项目，通过招标或议标方式进

行，公司中标的机率相对较高。上述关联方与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资信较

好。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上述公司签署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因此，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余热发电工程建设业务往来，主要包括公司从关联

方采购设备和向关联方分包工程，以及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和从关联方承包工程等。 

（二）定价政策 

1、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遵循“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关联人 与本公司的关系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

及其所属企业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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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价”；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参照“市场价”；没有“市场价”

作为参考的，按“协议价”，如适用，可通过招投标方式厘定。在商议“协议价”

时，如曾经签订过相关协议，可以参考过往交易中的价格。 

2、公司采取投标或议标的方式向关联方提供技术装备及工程承包服务或投

资（BOOT/EMC），投标或议标的价格不低于公司提供同类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

付款方式应遵循公司的基本要求。 

3、合同价款是以当时现行设备、材料市场行情和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收

费为依据确定。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将根据公司实施项目的进度经

过公开招标或内部招标后签署协议，按照工程进度进行结算。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和劳务将通过项目投标、议标等形式，确定中标后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余热发电工程设计、设备、工程建设及其他

服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扩大公司在国内外余热发电市场的占

有率和影响力。公司向关联方进行采购，有利于提高公司总承包的履约能力，保

证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是水泥等工业行业余热发电项目的投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

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成套、项目建设管理及工程总承包等。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大力发展水泥事业，投资建设多条大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并且其作为全球最大的水泥工程行业系统集成服务商，不可避免的

导致公司每年会与其产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定价完全采用市场化操作，通过招投（议）标方式进行，按照相关

法规制度的规定履行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成

本，该等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是一种完

全的市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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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8 日 

 


